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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 Fiona，請問一下，這疊健檢報告，該怎麼處理？」  

年度健檢後一個月， Jason 總算收到醫院寄來的全公司健檢報告，厚厚一

疊。雖說在人力資源  (HR) 部門已經待了幾年，先前也曾耳聞同事在辦理

健檢，但今年這項業務第一次由他主辦，不免有些手忙腳亂。於是他轉頭請

教  Fiona。 

面對這一整疊報告，他正苦惱著，該提醒健檢報告有紅字的同仁就醫呢？  

還是直接鎖在檔案櫃裡就好？  

利用這篇文章，我們一起幫  Jason 找答案。  

【註  1】本文談的主要是「一般健康檢查」。至於噪音作業、游離輻射作

業、特定化學品作業、......等「特殊健康檢查」，因有其特別規定，大致

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個資法怎麼說？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一項：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

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

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

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

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

此限。」  

 

也就是說，健檢報告是重要的隱私資料，原則上不能蒐集、處理、利用，除

http://junhaoshihmd.blogspot.tw/p/blog-page.html


非符合上列但書。  

 

如果你曾翻過個資法，就會知道，所有個人資料，都要有基本的保護，而這

裡的第 6 條，跟健康、犯罪前科有關的資料，是受到特別保護的。個資法

第  6 條等於是在跟你說：「注意囉！這些資料，原則上通通不准碰，除非

符合例外條款。」  

 

和本文主題最有關的例外條款，是這三個：  

「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我們先看「法律明文規定」。  

 

法定健檢頻率、項目：公司可以蒐集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 

「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

為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

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構。  

」 

 

個資法對個人資料的保護，主要分三個層次：  

1. 蒐集 

2. 處理 

3. 利用 

 

既然上述法規說，老闆有義務為員工安排健康檢查，而且必須保存健檢紀錄，

所以健檢資料的「蒐集」這個層次，雇主算是得到法律明文授權。  

 

公司的「誰」可以看？ 



 

蒐集可以，那處理、利用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1 條第一、二項：  

「 

雇主依前條體格檢查發現應僱勞工不適於從事某種工作，不得僱用其從事該

項工作。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

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

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雇主應依前條檢查結果及個人健康注意事項，彙編成健康檢查手冊，發給勞

工，並不得作為健康管理目的以外之用途。 

」 

 

這段法條提到，健檢報告的兩種處理、利用情況：  

●  健檢異常  →  醫護人員提供健康指導。  

●  不能適應原有工作  →  參採醫師之建議而調整工作。  

 

亦即，只有醫師、護理人員被允許「碰」員工的健檢資料。  

 

那麼，醫師、護理人員從哪裡來？  

 

你可能想到：「好像有聽說，員工達一定人數的公司，必須特約或僱用醫護

人員，幫忙照顧員工的健康  ......」 

 

「那我們公司人數還沒到門檻，沒有特約的醫護人員，怎麼辦？  誰可以看

員工的健檢報告？」  

 

最保險的作法，就是由健檢醫療院所的醫護人員提供上述健康指導、工作

調整建議，或尋求相關政府單位的協助，例如職安署的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換句話說，即使是法定頻率、項目的體檢健檢報告，也只能給醫護人員看，

其他人應避免。  

 

職安衛人員呢？  

 

這一題，是很多公司、環安衛工作者的困擾。接下來，我們直球對決：職安

衛人員，可以處理、利用勞工的健檢報告嗎？  

 



如果你是職安衛人員，這段是為你而寫的。請記得保護自己，別誤觸陷阱。

如果你是公司主管、決策者，也請特別留意這一段，以免陷入侵犯隱私權

的困境。  

 

再看一次「法律明文規定」。  

 

「法律」這個詞，在台灣的法規體系裡，是有特別定義的。  

 

《憲法》第  170 條：「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

法律。」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所以，法規名稱後面不是法、律、條例、通則的，嚴格來說不算是法律。這

和口語裡比較廣義的「法律」一詞不同，務必注意。  

 

【註  2】位階低於法律的「命令」，其中一種名稱是「辦法」，例如《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辦法為結尾的法規，雖然也有「法」在最後一個

字，但它屬於命令，不屬於法律，請留意。  

 

然而，由於法律案必須在立法院經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所以比較缺乏

彈性。這時可以用法律授權行政主管機關制定「命令」的作法，以增加彈性。  

 

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9 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

一款、...... 所稱法律，指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就幫

個資法的法律一詞解套，提高了彈性。  

 

即使這樣擴張了彈性，你若搜尋相關法規，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法》、《職

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 ......，會發現沒有任何一條法規明文規定職安衛人員可以處理、

利用員工的健檢資料。「法律明文規定」這條路行不通。  

 

那剩下這兩條路，行得通嗎？  

「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 

 

我們來看「必要範圍內」。  

 

你可能想到：《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裡有提到，人因危害、不法侵害（職



場罷凌）、過負荷（過勞）等危害的預防，事業單位必須參照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計畫或有執行紀錄或文件，而指引裡面，職安衛人員

是很重要的成員，甚至是主導的角色。既然指引都寫了，應該算是必要範圍

內吧！？  

 

請仔細翻查，指引裡面有提到，職安衛人員可以直接處理、利用員工的第一

手健檢報告嗎？某員工有糖尿病、高血壓，職安衛人員「有必要」知道嗎？

即使知道了，有足夠的背景知識可以管理這些疾病嗎？  

 

疾病的診斷、治療、復健等知識，臨床的內科學、外科學、檢驗醫學、...... 

等，以及更基礎的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病理學、......，如果你是沒

有醫護背景的職安衛人員，相信這些對你而言，都是相當陌生的，因為學習

過程中幾乎沒有這類課程。  

 

因此，如果有一群員工，因為不滿健檢報告被公司的職安衛人員拿去看，而

質疑公司：「職安衛人員沒有學過醫學、護理學，對疾病的診斷、治療、復

健也沒受過的正規訓練，憑什麼只因為指引有提到他們，就讓他們看我們的

健檢報告？」公司在「必要  or 非必要」的爭議上，真能站得住腳嗎？答

案是很清楚的。  

 

「那十年心血管風險百分比怎麼辦？」  

 

其實，健檢醫療院所就可以算好百分比給你了。  

 

身為職安衛人員，你只需要知道哪些同事有較高風險，不需要明確知道他們

有沒有糖尿病、高血壓之類的疾病。因為如果某員工血糖高到可能影響工作

安全性，「理論上」健檢單位的醫師要提醒你們公司，這位員工應該避免哪

些高風險工作，但不應該直接告訴公司這位員工有糖尿病。  

 

如果「實際上」健檢單位的醫師沒有提醒公司，那可能是法規體系設計得還

不夠好，也可能是健檢醫院沒做到該做的事。總之，處理「法規說健檢後需

要配工，指引說需要算心血管風險百分比，但健檢單位給我們的指示不足，

怎麼辦？」這樣的矛盾，是政府和公司該煩惱的，而不是你，職安衛人員，

的責任。  

 

「可是我們公司的工安、勞安、職安衛人員，一直以來都有在看同事的健檢

報告啊！甚至之前勞動檢查時，檢查員還提醒我們安全衛生人員要管理這些

資料耶！」  

 

即使看了上面這些解釋，你心中可能還是有疑惑。  

 

面對這股心中的疑惑，在此提供兩個思考點供你參酌：第一，法規並非 100% 



邏輯嚴謹，相關的法條之間有小矛盾，是很常見的。第二，你可以問自己一

個終極問題：如果一位很懂法律的員工，因為我看了他的健檢資料而告我，

我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嗎？  

 

若你上網提問：「職安衛人員，可以看員工的健檢報告嗎？」可能有許多網

友留言「我們公司都這樣做  ......」、「我覺得可以  ......」 

 

但若你不幸被告，留言的人會出面幫你擋子彈嗎？「我覺得可以  ......」

這樣的理由，你猜法官覺得如何？  

 

到這裡，或許還是有讀者心中浮現疑惑：「可是，我看某某某裁判書，法官

不是這樣說的喔！」  

 

這樣的疑惑的確有道理，正反兩方可以花一整天的時間討論。為節省篇幅，

這裡只提出一個事實，供你參考：在司法實務上，「高度類似的情境，不同

法官的裁量結果卻彼此矛盾」是履見不鮮的。  

 

本文的觀點，是綜合考量個資法及相關法規立法精神、法條內容、過去裁判

結果、以及個人實務經驗後，筆者認為目前相對適當的作法。若讀者有自己

的考量和理由，請依自己的選擇為準。  

 

總之，不論你是職安衛人員還是公司高階主管，這件事，值得花時間想清

楚。 

 

至於最後一條可能的路「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也有它自己的麻煩

之處，我們將在最後那個段落一併談。  

 

人資 (HR) 呢？ 

 

人力資源工作者和「健康、醫療」相關專業領域的距離，比職安衛人員更

遠。 

 

的確，人資在過勞預防、病假管理、復工配工、 ...... 等，都有重要的角

色，也應該主動參與。但第一線健檢資料，還是別碰吧。  

 

超出法定頻率、項目：沒把握就別碰！ 

 

那法定頻率、項目以外的健檢資料呢？  

 



例如，公司優於法規，提供：  

 

●  每年一次健檢：高於法規頻率（依法僅  65 歲以上勞工才須每年做一般

健康檢查）。  

●  加做項目（免費／部分補助）：腹部超音波、心電圖、電腦斷層、癌症

篩檢、 ...... 

 

這就要談到前面提到的「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了。 

 

我們看看這一款的全文：「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

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依據這款條文，以公司經營管理的角度來看，要蒐集、處理、利用這些「優

於法規」項目或頻率的健檢資料，須注意三件事：  

 

A. 取得員工書面同意  

B. 須能舉證「未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C. 須能舉證「其同意未違反其意願」 

 

其中，B、C 在勞動檢查機構或員工集體提出異議的時候，特別重要。雖然

依法條字面上而言，舉證責任不見得在雇主身上，仍應有所準備。  

 

還有一個陷阱：告知。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一項： 

「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

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二項：「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註  3】個資法第  8 條講蒐集的告知義務，第  9 條講處理、利用的告知



義務。此處為精簡版面，僅列出第  8 條。  

 

也就是說，如果公司要蒐集、處理、利用這些優於法規的健檢項目，除了書

面同意、確保未超過必要範圍、確保未違反員工意願，還必須做到完善的告

知。 

 

「好麻煩啊！？」  

 

的確。如果你覺得煩，可以反問自己一句：「我們公司真的需要留存這些優

於法規的資料嗎？花人力物力在這上面，確實對公司、對同仁有幫助嗎？」 

 

叔叔是有練過的。如果你們公司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沒有充分的把握，那優

於法規的部分，就讓醫院或健檢中心直接把報告寄給員工就好，公司別碰！  

 


